上海市建筑工程初步（总体）设计文件
抗震设防审查送审文件编制要求
（修改稿9.15）

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本市建筑工程初步（总体）设计文件中抗震设计的编制内容和深度，确保建筑结构抗震设计的质量和完整性，提高建筑工程初步（总体）设计文件的抗震设防审查工作效率，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送审文件编制要求。
1.0.2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送审的初步设计文件应符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现行版）的要求；送审的总体设计文件应符合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上海市建设工程总体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现行版）的要求；送审的初步（总体）设计文件同时应符合本编制要求的规定。
1.0.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审查送审的初步（总体）设计文件应包含总平面、建筑和结构专业内容，工业建筑类项目尚应含相关工艺专业内容，当幕墙结构参与主体结构抗侧力共同作用时，尚应包含幕墙
设计内容；送审文件应包括设计总说明、建筑和结构专业设计说明书和图纸、结构计算书。
2. 设计说明
2.1 设计总说明中应明确下列内容：

2.1.1 建设项目的土地使用性质或用地类别名称；

2.1.2 建设项目的类型（如：公共建筑、住宅建筑、工业建筑、市政公用设施等）；

2.1.3建设项目的性质（如：新建、改建、扩建等）；对于既有建筑的改扩建或抗震加固工程，应说明既有建筑的历史沿革及当前的使用状况；对于分期建设项目，应说明分期建设计划和内容；对续建（包括烂尾楼）工程应说明建设历程及现状、续建与已建部分的关系等情况。

2.2 建筑设计说明中应明确下列内容：

2.2.1各建筑单体的使用功能，综合性建筑各楼层、各区域的使用功能；工业建筑尚应简述工艺流程和要求等（包括工艺设计原则、工艺设备选型，工艺布置、生产车间工艺设计的介绍）；
2.2.2各建筑单体的防火类别和耐火等级，工业建筑及仓储建筑尚应说明其火灾危险性分类（如甲、乙、丙、丁、戊等类别）；

2.2.3工业建筑中原材料和生产物品的名称；各厂房生产和储存过程中，是否涉及剧毒、易燃、易爆等可能发生泄毒、爆炸或火灾危险性的物品等；
2.2.4 生物医药类厂房、科研和研发类建筑中，研究、中试生产和存放具有高放射性物品、以及剧毒的生物制品、化学制品、天然和人工细菌、病毒（如鼠疫、霍乱、伤寒和新发高危险传染病等）；
2.2.5 仓库类建筑中是否储存高、中放射性物质或剧毒物品，是否储存易燃、易爆等具有火灾危险性的物品等；是否储存经济价值较高物品或特殊性物品等
。
2.2.6 商业办公、商业住宅类综合使用功能的单体建筑中，商业区段的总建筑面积（包含地下室商业面积）、累计商业营业面积（包含营业所需的交通区域、卫生间等公共区域面积）;各防火分区内商业建筑面积；
2.2.7基地内设置整体地下室上部多单体（或多单元）的大型商业娱乐或其他综合类建筑中设置地下商业时，地下与地上的商业总建筑面积和累计商业营业面积；

2.2.8 大型餐饮类建筑中设置宴会厅的座位数（或容纳最多人数
）；文化、娱乐、办公、科研和高校类建筑中影视厅、报告会议厅、多功能厅的座位数；同一单体建筑中各类厅的累计座位总数；高校的大型食堂（餐厅）中就餐座位数；
2.3 结构设计说明应包含下列内容：

2.3.1 工程设计概况：工程项目的单体组成；各单体（或分区）建筑的平面形状、平面尺寸（长度x宽度），地下与地上层数，各层层高、室内外高差、主屋面高度、出屋面楼电梯间高度（包括屋面构架高度），裙房的层数、层高、屋面高度；厂房建筑应说明吊车吨位、工作制、轨面标高、柱顶标高等
。
2.3.2设计依据：结构设计执行的规范、规程、标准及其版本；拟建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详勘）报告的名称、编号、编制单位、日期；相关专项论证或评审报告、试验报告、地震安全性评价报告、检测及抗震鉴定报告的名称、编号、编制单位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复文件（或审查、或征询意见）名称和文号；当
参考使用国外抗震设计标准、工程实例与震害资料、以及计算软件时，应说明理由。
2.3.3 工程地质概况：场地的土层组成（土层名称和编号）、各土层的主要物理力学参数、承载力设计值（或特征值），桩基承载力和沉降的计算参数；土层和水的腐蚀性说明；场地的地震效应（或地震动参数），场地土层的地震液化性判别；场地的其他不良地质现象等。
2.3.4 建筑分类等级：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改扩建、抗震加固项目的后续使用年限）、建筑结构的安全等级、地基基础（桩基）的安全等级或设计等级、地下室防水等级、人防地下室的设计类别、抗力级别等。
2.3.5 抗震设防标准及其设计地震动参数：抗震设防烈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设计地震分组，建筑场地类别、设计特征周期，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各建筑单体的抗震设防类别，结构构件抗震等级；结构的阻尼比和周期折减系数等。
2.3.6 设计荷载取值与组合：各楼（屋）面主要区域的静、活荷载标准值、设备及特殊（作用）荷载标准值；工业建筑楼面活荷载的取值依据、及其重力荷载代表值的活荷载组合值系数等。
2.3.7 基础设计概况：基础选型、埋深，底板厚度、承台尺寸，桩型、桩长，基础（或桩端）持力层、地基承载力或单桩承载力设计值（或特征值），计算最大沉降量等；地基抗液化措施或其他不良地质现象的地基处理方案。
2.3.8 上部和地下室结构特征：各单体结构体系选型、结构布置，基本柱网尺寸、最大柱距，结构的平面和竖向特征，上部结构防震缝和嵌固端的设置等，结构的关键或特殊技术，重要节点、支座等；工业厂房的吊车类型、吨位和工作制，单层厂房横向跨数、跨度，纵向柱距，柱顶标高、轨顶标高，柱间及屋面支撑布置
等。
2.3.9 结构材料：混凝土、钢筋（预应力筋）、钢材、砌体砌块与砂浆、预制构件连接
材料的主要性能参数（指标）、牌号或种类、规格、强度等级、强度标准值和设计值；混凝土结构的环境类别及其耐久性要求；特殊材料或产品（如隔震支座、阻尼器、消能器、屈曲约束支撑等）的说明。
2.3.10 结构的规则性判别
：应说明结构不规则的部位和不规则的程度、结构的复杂性、以及较为明显的抗震薄弱部位等。
（1）多层建筑应按国标GB50011《建筑抗震设计规范》和本市标准DGJ08-9《建筑抗震设计规程》表3.4.3中平面和竖向不规则的主要类型表、以及下列表1，逐一对各单体建筑形体及其构件布置的规则性进行判别；

（2）当多层建筑同时具有GB50011和DGJ08-9中表3.4.3所列6个主要不规则类型的3个或3个以上、或某项不规则超过规定的参考指标较多、或具有表1所列的一项不规则时，可判定为特别不规则建筑结构；
表1：具有下列某一项不规则的建筑属于特别不规则结构

	序号
	不规则类型
	简要涵义

	1
	扭转偏大
	裙房以上较多楼层，考虑偶然偏心的扭转位移比大于1.4

	2
	抗扭刚度弱
	扭转周期比大于 0.90，混合结构的扭转周期比大于 0.85

	3
	平面凹凸
尺寸偏大
	平面凹进深度大于相应总尺寸的 50%，或凸出长度大于相应总尺寸的 50%、且凸出宽度小于凸出长度的 50%

	4
	有效楼板

宽度偏窄
	连续三层及三层以上楼板开洞面积大于本层面积的50%，或大于40%、且洞边至板边距离小于2m，
连续三层及三层以上楼板有效宽度小于典型宽度 40%

	5
	层刚度偏小
	本层侧向刚度小于相邻上层的 50%（按等效剪切刚度计算）

	6
	高位转换
	局部框支剪力墙结构转换层，7 度超过5层，8度超过3层

	7
	厚板转换
	7~8度抗震设防的厚板转换结构

	8
	塔楼偏置
	单塔或多塔与大底盘（底盘高度超过塔楼高度的20%）的质心偏心距超过大底盘相邻楼层相应方向投影尺寸的20%2

	9
	复杂连接
	各部分层数、刚度、布置不同的错层3，连体两端塔楼高度、体型或者沿大底盘某个主轴方向的振动周期显著不同的结构

	10
	多重复杂
	同时具有转换层、加强层、错层、连体和多塔等复杂类型中的任意3种


（3）高层建筑应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超限高层建筑工程抗震设防专项审查技术要点》、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印发的《上海市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管理实施细则》中有关规定进行结构的超限判别，并按包络控制原则从严把握。
2.3.11 抗震设计准则：应按照抗震概念设计原则，针对建筑结构特征、不规则状况提出有效控制抗震安全的技术措施，整体结构及其薄弱部位的抗震加强措施；对特别不规则的多层建筑结构应提出抗震设防专门研究和论证的专篇报告（格式要求可参照超限高层建筑抗震设防可行性论证报告）。
2.3.12 结构分析软件：结构整体抗震分析以及补充分析、或局部细化分析所采用的主要软件名称和版本。
2.3.13原始输入数据及计算模型：抗震分析时输入与抗震设计相关的各类信息和参数，采用的计算模型、整体计算嵌固部位及其他假定条件等。
2.3.14抗震分析的主要计算结果：应列出每个建筑单体（或结构单元）的主要计算结果汇总表（详表2），且按规范（程）的控制要求确认计算结果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当为特别不规则或复杂结构时，应列出不少于两个不同力学模型的分析软件主要计算结果的汇总表，并进行对比分析。当补充弹性时程分析、罕遇地震下的弹塑性分析、楼板应力分析、关键节点受力分析、或其他专项细化分析时，应列出相应的分析结果及评估。如有结构和构件抗震性能化设计、或有关试验研究时，应提供相关结果。
      表2：各单体（或单元）抗震分析的主要计算结果汇总表

	软件名称：STAWE
	1号行政楼
	2号办公楼

	结构总质量（t）
和标准层平均质量（t/m2）
	
	

	考虑扭转耦联的自振周期

（s）
	振型号
	周期
	平动系数

（X+Y）
	扭转系数

（T）
	周期
	平动系数

（X+Y）
	扭转系数

（T）

	
	T1
	
	
	
	
	
	

	
	T2
	
	
	
	
	
	

	
	T3
	
	
	
	
	
	

	扭转与平动第一自振

周期之比T3/T1
	T3/T1=
	T3/T1=

	地震作用最大方向角（度）
	
	

	
	X方向
	Y方向
	X方向
	Y方向

	计算振型数和有效质量系数
	
	
	
	

	底部剪力（kN）

和剪重比（%）
	风荷作用下
	
	
	
	

	
	地震作用下
	
	
	
	

	楼层最大弹性层间位移角（楼层号）
	风荷载

作用下
	
	
	
	

	
	考虑双向

地震作用下
	
	
	
	

	以下结构的嵌固端上一层
（或首层）弹性层间位移角
	
	
	
	

	最大（层间）位移与平均（层间）位移的比值
	考虑偶然偏心（层号）
	
	
	
	

	
	不考虑偶然偏心（层号）
	
	
	
	

	本层与上一层等效剪切刚度

（或上三层等效剪切刚度平均值）之比最小值（楼层号）
	
	
	
	

	楼层的受剪承载力之比

最小值（楼层号）
	
	
	
	

	框架部分承受地震倾覆力矩百分比的最小值（楼层号）
	
	
	
	

	框架部分承受地震剪力百分比的最小值（楼层号）
	
	
	
	

	框架柱（剪力墙肢）

最大轴压比
	
	
	
	

	地下室顶板嵌固时，相关范围地下一层与相邻上部楼层的等效剪切刚度比
	
	
	
	

	结构整体稳定验算的刚重比
	
	
	
	

	结构整体抗倾覆与倾覆力矩比值和零应力区
	风荷作用下
	
	
	
	

	
	地震作用下
	
	
	
	


2.3.15 当采用隔震或消能减震技术时，应说明隔震装置和消能部件的性能参数，选用的计算力学模型以及主要计算参数，提供抗震分析的主要计算结果。

3. 设计图纸

3.1 建筑专业设计图纸应包含下列内容：

3.1.1 总平面图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表。
3.1.2 各单体建筑的平面图、剖面图、立面图，平面图和剖面图中应注明各层各区域（或各房间）的使用功能，剖面图和立面图中应标明出屋面楼电梯间、装饰性构架（或塔冠）、女儿墙等的尺寸和标高；整体地下室的平面图和剖面图，应反映与上部各单体建筑之间的关系。

3.1.3 大型公共建筑、或综合类建筑应在平面图中明确结构防震缝（或伸缩缝、沉降缝）的位置和净宽度尺寸；应提供防火分区平面图。

3.1.4 工业建筑尚应提供各层工艺流程平面布置图。
3.2 结构专业设计图纸应包含下列内容：

3.2.1 桩位和基础平面图及主要基础构件的截面尺寸；
3.2.2 整体地下室各层和顶板结构平面布置图，应注明地下室顶板面各区域标高和错高边界，应标明顶板洞口尺寸等。
3.2.3各单体上部各楼层、屋面结构平面布置图（包括出屋面的楼电梯间、构架结构等）。
3.2.4平面布置图中应注明主要轴线的定位尺寸、轴线编号，应标明主要构件的截面尺寸；结构平面图不能表示清楚的结构或构件，可采用立面图、剖面图、轴测图等方法表示。

3.2.5 结构主要或关键性连接节点、支座示意图或大样图等。

3.2.6 防震缝、伸缩缝、沉降缝、施工后浇带的位置和净宽度应在相应平面图中表示。
3.3 送审的初步（总体）设计文件图纸应符合有关制图规范要求，确保图面质量，提供的图纸应做到图面清晰，图中线条、文字、尺寸、数字、符号等均应清晰可辨；总体设计文件的结构图纸，不应以施工图设计中采用平面表示法的梁、柱（或楼板）配筋布置图充当结构平面布置图。
4. 结构计算书

4.1 建筑工程初步（总体）设计文件抗震设防审查时，应提供各建筑单体（或结构单元）抗震分析计算书，包括下列内容：

4.1.1 荷载的统计计算，各层荷载简图、计算简图、构件抗震等级定义简图等；

4.1.2 总体输入信息文件：包含软件名称和版本号、总信息、风荷载信息、地震作用信息、活荷载信息、调整信息、配筋信息、设计信息、荷载组合信息、地下室信息、构件材料和层高等等；
4.1.3 抗震分析输出文件：结构的楼层质量、总质量、刚度（刚度比）、周期（周期比）、地震剪力（剪重比）与振型有效质量系数、位移（位移比）文件，楼层受剪承载力及比值，框架柱承担地震倾覆力矩和地震剪力百分比，整体抗倾覆验算、结构刚重比，地震作用最大方向，地下室嵌固部位上下层刚度比验算，以及结构构件的超筋超限信息等文件；主要楼层的柱（墙）轴压比和有效长度系数简图、钢构件的应力比简图、预制构件接缝受剪承载力及强连接验算等；
4.1.4 各楼（或整体地下室）的基础和桩基计算资料（包括沉降计算）。
4.2 结构计算书内容应完整、清楚、条理分明；应采用经相关主管部门鉴定认可的计算软件，计算结果应经分析认可；计算书应经设计、校对、审核人员签字后装订成册，并加盖注册结构工程师章、出图章或单位公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增加


�按征求意见补充和细化


�按征求意见增加





PAGE  
11

